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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觀雜誌第 50 期【2007 年 3 月】 

 

內觀雜誌第 50 期 
 

【本期重點】：百法及六因、四緣、五果；阿姜曼的一些教導 

 

第 50 期內容文摘： 

 

（1）《百法明門論》中的百法 

（2）《集論》中的百法 

（3）六因、四緣和五果 

《發智論》中的六因 

《瑜伽師地論》卷八十五中的四緣 

《成唯識論》卷八中的五果 

（4）阿姜曼的一些教導和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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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法明門論》中的百法 
 

一切法者，略有五種：一者心法。二者心有所法。三者色法。四者心

不相應行法。五者無為法。 

第一、心法，略有八種： 

一眼識【1】。二耳識【2】。三鼻識【3】。四舌識【4】。五身識【5】。

六意識【6】。七末那識【7】。八阿賴耶識【8】。 

第二、心有所法，略有五十一種，分為六位： 

一、遍行有五。二、別境有五。三、善有十一。四、煩惱有六。

五、隨煩惱有二十。六、不定有四。 

一、遍行五者： 

一作意【9】。二觸【10】。三受【11】。四想【12】。五思【13】。 

二、別境五者： 

一欲【14】。二勝解【15】。三念【16】。四三摩地【17】。五慧【18】。 

三、善十一者： 

一信【19】。二精進【20】。三慚【21】。四愧【22】。五無貪【23】。

六無瞋【24】。七無癡【25】。八輕安【26】。九不放逸【27】。十

行捨【28】。十一不害【29】。 

四、煩惱六者： 

一貪【30】。二瞋【31】。三慢【32】。四無明【33】。五疑【34】。

六不正見【35】： 

復有五種：一薩迦耶見。二邊執見。三見取。四戒禁取。五邪見。 

五、隨煩惱二十者： 

一忿【36】。二恨【37】。三惱【38】。四覆【39】。五誑【40】。

六諂【41】。七憍【42】。八害【43】。九嫉【44】。十慳【45】。

十一無慚【46】。十二無愧【47】。十三不信【48】。十四懈怠【49】。

十五放逸【50】。十六昏沈【51】。十七掉舉【52】。十八失念【53】。

十九不正知【54】。二十散亂【55】。 

六、不定四者： 

一睡眠【56】。二惡作【57】。三尋【58】。四伺【59】。 

第三、色法，略有十一種： 

一眼【60】。二耳【61】。三鼻【62】。四舌【63】。五身【64】。

六色【65】。七聲【66】。八香【67】。九味【68】。十觸【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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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法處所攝色【70】。 

第四、心不相應行法，略有二十四種： 

一得【71】。二命根【72】。三眾同分【73】。四異生性【74】。五

無想定【75】。六滅盡定【76】。七無想報【77】。八名身【78】。

九句身【79】。十文身【80】。十一生【81】。十二住【82】。十三

老【83】。十四無常【84】。十五流轉【85】。十六定異【86】。十

七相應【87】。十八勢速【88】。十九次第【89】。二十時【90】。

二十一方【91】。二十二數【92】。二十三和合性【93】。二十四

不和合性【94】。 

第五、無為法者，略有六種： 

一虛空無為【95】。二擇滅無為【96】。三非擇滅無為【97】。四

不動滅無為【98】。五想受滅無為【99】。六真如無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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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論》中的百法 
 

（編號配合《百法明門論》） 

 

色蘊何相？變現相是色相。 

【11】受蘊何相？領納相是受相。 

【12】想蘊何相？搆了相是想相。 

行蘊何相？造作相是行相。 

識蘊何相？了別相是識相。 

【60】何等眼根？謂四大種所造，眼識所依清淨色。 

【61】何等耳根？謂四大種所造，耳識所依清淨色。 

【62】何等鼻根？謂四大種所造，鼻識所依清淨色。 

【63】何等舌根？謂四大種所造，舌識所依清淨色。 

【64】何等身根？謂四大種所造，身識所依清淨色。 

【65】何等為色？謂四大種所造，眼根所行義。 

【66】何等為聲？謂四大種所造，耳根所取義。 

【67】何等為香？謂四大種所造，鼻根所取義。 

【68】何等為味？謂四大種所造，舌根所取義。 

【69】何等所觸一分？謂四大種所造，身根所取義。 

【70】何等法處所攝色？有五種應知，謂極略色、極迥色、受所引色、

遍計所起色、定自在所生色。 

【13】何等為思？謂於心造作意業為體，於善、不善、無記品中，役

心為業。 

【9】何等作意？謂發動心為體，於所緣境持心為業。 

【10】何等為觸？謂依三和合諸根變異分別為體，受所依為業。 

【14】何等為欲？謂於所樂事彼彼引發所作希望為體，正勤所依為業。 

【15】何等勝解？謂於決定事隨所決定印持為體，不可引轉為業。 

【16】何等為念？謂於串習事令心明記不忘為體，不散亂為業。 

【17】何等三摩地？謂於所觀事令心一境為體，智所依止為業。 

【18】何等為慧？謂於所觀事擇法為體，斷疑為業。 

【19】何等為信？謂於有體有德有能忍可清淨希望為體，樂欲所依為

業。 

【21】何等為慚？謂於諸過惡自羞為體，惡行止息所依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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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何等為愧？謂於諸過惡羞他為體，業如慚說。 

【23】何等無貪？謂於有有具無著為體，惡行不轉所依為業。 

【24】何等無瞋？謂於諸有情苦及苦具無恚為體，惡行不轉所依為業。 

【25】何等無癡？謂由報教證智決擇為體，惡行不轉所依為業。 

【20】何等為勤？謂心勇悍為體，或被甲、或加行、或無下、或無退、

或無足，差別成滿善品為業。 

【26】何等為安？謂止息身心麤重，身心調暢為體，除遣一切障礙為

業。 

【27】何等不放逸？謂依止正勤，無貪、無瞋、無癡，修諸善法，於

心防護諸有漏法為體，成滿一切世、出世福為業。 

【28】何等為捨？謂依止正勤，無貪、無瞋、無癡，與雜染住相違，

心平等性，心正直性，心無功用住性為體，不容雜染所依為業。 

【29】何等不害？謂無瞋善根一分，心悲愍為體，不損惱為業。 

【30】何等為貪？謂三界愛為體，生眾苦為業。 

【31】何等為瞋？謂於有情苦及苦具，心恚為體，不安隱住惡行所依

為業。 

【32】何等為慢？謂依止薩迦耶見，心高舉為體，不敬苦生所依為業。 

【33】何等無明？謂三界無知為體，於諸法中邪決定疑雜生起所依為

業。 

【34】何等為疑？謂於諦猶豫為體，善品不生所依為業。 

【35】（不正見分五：） 

a 何等薩迦耶見？謂於五取蘊等隨觀，執我及我所，諸忍、欲、覺、

觀、見為體，一切見趣所依為業。 

b 何等邊執見？謂於五取蘊等隨觀，執或斷或常，諸忍、欲、覺、觀、

見為體，障處中行出離為業。 

c 何等見取？謂於諸見及見所依五取蘊等隨觀，執為最為勝、為上、

為妙，諸忍、欲、覺、觀、見為體，執不正見所依為業。 

d 何等戒禁取？謂於諸戒禁及戒禁所依五取蘊等隨觀，執為清淨、為

解脫、為出離，諸忍、欲、覺、觀、見為體，勞而無果所依為業。 

e 何等邪見？謂謗因謗果，或謗作用，或壞實事，或邪分別，諸忍、

欲、覺、觀、見為體，斷善根為業，及不善根堅固所依為業，不善

生起為業，善不生起為業。 

【36】何等為忿？謂於現前不饒益相，瞋之一分，心怒為體，執杖憤

發所依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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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何等為恨？謂自此已後，即瞋一分，懷怨不捨為體，不忍所依

為業。 

【39】何等為覆？謂於所作罪，他正舉時，癡之一分，隱藏為體，悔

不安住所依為業。 

【38】何等為惱？忿恨居先，瞋之一分，心戾為體，高暴麤言所依為

業，生起非福為業，不安隱住為業。 

【44】何等為嫉？謂耽著利養，不耐他榮，瞋之一分，心妒為體，令

心憂慼不安隱住為業。 

【45】何等為慳？謂耽著利養，於資生具貪之一分，心吝為體，不捨

所依為業。 

【40】何等為誑？謂耽著利養，貪癡一分，詐現不實功德為體，邪命

所依為業。 

【41】何等為諂？謂耽著利養，貪癡一分，矯設方便隱實過惡為體，

障正教授為業。 

【42】何等為憍？謂或依少年無病長壽之相，或得隨一有漏榮利之

事，貪之一分，令心悅豫為體，一切煩惱及隨煩惱所依為業。 

【43】何等為害？謂瞋之一分，無哀、無悲、無愍為體，損惱有情為

業。 

【46】何等無慚？謂貪瞋癡分，於諸過惡不自羞為體，一切煩惱及隨

煩惱助伴為業。 

【47】何等無愧？謂貪瞋癡分，於諸過惡不羞他為體，一切煩惱及隨

煩惱助伴為業。 

【51】何等惛沈？謂愚癡分，心無堪任為體，障毘缽舍那為業。 

【52】何等掉舉？謂貪欲分，隨念淨相，心不寂靜為體，障奢摩他為

業。 

【48】何等不信？謂愚癡分，於諸善法心不忍可，心不清淨，心不希

望為體，懈怠所依為業。 

【49】何等懈怠？謂愚癡分，依著睡眠，倚臥為樂，心不策勵為體，

障修方便善品為業。 

【50】何等放逸？謂依懈怠及貪瞋癡不修善法，於有漏法心不防護為

體，憎惡損善所依為業。 

【53】何等忘念？謂諸煩惱相應念為體，散亂所依為業。 

【54】何等不正知？謂諸煩惱相應慧為體，由此慧故，起不正知身語

心行毀所依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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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何等散亂？謂貪瞋癡分，心流散為體。 

【56】何等睡眠？謂依睡眠因緣，是愚癡分，心略為體，或善或不善

或無記，或時或非時，或應爾或不應爾，越失可作所依為業。 

【57】何等惡作？謂依樂作不樂作、應作不應作，是愚癡分，心追悔

為體，或善或不善或無記，或時或非時，或應爾或不應爾，能障心住

為業。 

【58】何等為尋？謂或依思或依慧，尋求意言，令心麤轉為體。 

【59】何等為伺？謂或依思或依慧，伺察意言，令心細轉為體。 

如是二種，安不安住所依為業。 

何等名為心不相應行？謂得、無想定、滅盡定、無想異熟、命根、眾

同分、生、老、住、無常、名身、句身、文身、異生性、流轉、定異、

相應、勢速、次第、時、方、數、和合等。 

【71】何等為得？謂於善、不善、無記法，若增若減，假立獲得成就。 

【75】何等無想定？謂已離遍淨欲，未離上欲，出離想作意為先故，

於不恒行心心所滅，假立無想定。 

【76】何等滅盡定？謂已離無所有處欲，超過有頂，暫息想作意為先

故，於不恒行諸心心所及恒行一分心心所滅，假立滅盡定。 

【77】何等無想異熟？謂已生無想有情天中，於不恒行心心所滅，假

立無想異熟。 

【72】何等命根？謂於眾同分先業所引，住時決定，假立命根。 

【73】何等眾同分？謂如是如是有情，於種種類自體相似，假立眾同

分。 

【81】何等為生？謂於眾同分諸行本無今有，假立為生。 

【83】何等為老？謂於眾同分諸行相續變異，假立為老。 

【82】何等為住？謂於眾同分諸行相續不變壞，假立為住。 

【84】何等無常？謂於眾同分諸行相續變壞，假立無常。 

【78】何等名身？謂於諸法自性增言，假立名身。 

【79】何等句身？謂於諸法差別增言，假立句身。 

【80】何等文身？謂於彼二所依諸字，假立文身，此言文者能彰彼二

故，此又名顯，能顯彼義故，此復名字，無異轉故。 

【74】何等異生性？謂於聖法不得，假立異生性。 

【85】何等流轉？謂於因果相續不斷，假立流轉。 

【86】何等定異？謂於因果種種差別，假立定異。 

【87】何等相應？謂於因果相稱，假立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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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何等勢速？謂於因果迅疾流轉，假立勢速。 

【89】何等次第？謂於因果一一流轉，假立次第。 

【90】何等為時？謂於因果相續流轉，假立為時。 

【91】何等為方？謂於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因果差別，假立為方。 

【92】何等為數？謂於諸行一一差別，假立為數。 

【93】何等和合？謂於因果眾緣集會，假立和合。 

云何建立識蘊？謂心、意、識差別。 

【1】何等為心？謂蘊界處習氣所熏，一切種子阿賴耶識，亦名異熟

識，亦名阿陀那識，以能積集諸習氣故。 

【2】何等為意？謂一切時緣阿賴耶識，思度為性，與四煩惱恒相應，

謂我見、我愛、我慢、無明。此意遍行，一切善、不善、無記位，唯

除聖道現前、若處滅盡定及在無學地。又六識以無間滅識為意。 

何等為識？謂六識身：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 

【3】何等眼識？謂依眼緣色了別為性。 

【4】何等耳識？謂依耳緣聲了別為性。 

【5】何等鼻識？謂依鼻緣香了別為性。 

【6】何等舌識？謂依舌緣味了別為性。 

【7】何等身識？謂依身緣觸了別為性。 

【8】何等意識？謂依意緣法了別為性。 

此無為法復有八種，謂善法真如、不善法真如、無記法真如、虛空、

非擇滅、擇滅、不動及想受滅。 

【100】何等善法真如？謂無我性，亦名空性、無相、實際、勝義、

法界。 

何故真如說名真如？謂彼自性無變異故。 

何故真如名無我性？離二我故。 

何故真如名為空性？一切雜染所不行故。 

何故真如名為無相？以一切相皆寂靜故。 

何故真如名為實際？以無顛倒所緣性故。 

何故真如名為勝義？最勝聖智所行處故。 

何故真如名為法界？一切聲聞、獨覺、諸佛妙法所依相故。 

如善法真如，當知不善法真如、無記法真如亦爾。 

【95】何等虛空？謂無色性，容受一切所作業故。 

【97】何等非擇滅？謂是滅非離繫。 

【96】何等擇滅？謂是滅是離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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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何等不動？謂已離遍淨欲，未離上欲苦樂滅。 

【99】何等想受滅？謂已離無所有處欲，超過有頂，暫息想作意為先

故，諸不恒行心心所滅，及恒行一分心心所滅。 

 



 10 

 

六因、四緣和五果 
 

 
六因： 

一、相應因【a1】。二、俱有因【a2】。三、同類因【a3】。四、遍

行因【a4】。五、異熟因【a5】。六、能作因【a6】。 

 

四緣： 
一、因緣【b1】。二、等無間緣【b2】。三、所緣緣【b3】。四、增上

緣【b4】。 

 
五果： 
一、異熟果【c1】。二、等流果【c2】。三、離繫果【c3】。四、士

用果【c4】。五、增上果【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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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智論》中的六因 
 

【a1】云何相應因？答： 

受與受相應法為相應因；受相應法與受為相應因。 

想、思、觸、作意、欲、勝解、念、三摩地； 

慧與慧相應法為相應因；慧相應法與慧為相應因。 

是謂相應因。 

【a2】云何俱有因？答： 

心與心所法為俱有因；心所法與心為俱有因。 

心與隨心轉身業、語業為俱有因。 

心與隨心轉不相應行為俱有因；隨心轉不相應行與心為俱有因。 

復次，俱生四大種展轉為俱有因。 

是謂俱有因。 

【a3】云何同類因？答： 

前生善根與後生自界善根及相應法為同類因。 

過去善根與未來、現在自界善根及相應法為同類因。 

現在善根與未來自界善根及相應法為同類因。 

如善根，不善、無記根亦爾。差別者，不善中，除自界。 

是謂同類因。 

【a4】云何遍行因？答： 

前生見苦所斷遍行隨眠與後生自界見集滅道修所斷隨眠及相應法為

遍行因。 

過去見苦所斷遍行隨眠與未來現在自界見集滅道修所斷隨眠及相應

法為遍行因。 

現在見苦所斷遍行隨眠與未來自界見集滅道修所斷隨眠及相應法為

遍行因。 

如見苦所斷，見集所斷亦爾。 

是謂遍行因。 

【a5】云何異熟因？答： 

諸心心所法，受異熟色心心所法心不相應行；此心心所法，與彼異熟，

為異熟因。 

復次諸身語業，受異熟色心心所法心不相應行；此身語業，與彼異熟，

為異熟因。 

復次諸心不相應行，受異熟色心心所法心不相應行；此心不相應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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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異熟，為異熟因。 

是謂異熟因。 

【a6】云何能作因？答： 

眼及色為緣生眼識。此眼識以彼眼、色，彼相應法，彼俱有法，及耳

聲耳識，鼻香鼻識，舌味舌識，身觸身識，意法意識，有色無色，有

見無見，有對無對，有漏無漏，有為無為等一切法，為能作因。除其

自性。 

如眼識，耳鼻舌身意識亦爾。 

是謂能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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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師地論》卷八十五中的四緣 

 

復有四緣，能令諸行展轉流轉。何等為四？一、因緣，二、等無間緣，

三、所緣緣，四、增上緣。 

即此四緣，略有二種：一因，二緣。因唯因緣，餘三唯緣。 

【b1】又因緣者，謂諸行種子。 

【b2】等無間緣者，謂前六識等及相應法等無間滅，後六識等及相應

法等無間生。 

【b3】所緣緣者，謂五識身等以五別境為所緣，第六識身等以一切法

為所緣。 

【b4】增上緣者，謂五識等以眼等各別所依為增上緣，及以能生作意

等為增上緣，意識身等以四大種身及能生作意等為增上緣。 

又先所造業，望所生愛非愛果，當知亦是增上緣；如是資糧望道，道

望得涅槃，當知亦是增上緣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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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唯識論》卷八中的五果 

 

果有五種： 

【c1】一者、異熟，謂有漏善及不善法，所招自相續異熟生無記。 

【c2】二者、等流，謂習善（不善、無記）等所引同類；或似先業，

後果隨轉。 

【c3】三者、離繫，謂無漏道斷障，所證善無為法。 

【c4】四者、士用，謂諸作者假諸作具，所辦事業。 

【c5】五者、增上，謂除前四，餘所得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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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姜曼的一些教導和問答 
 

說明：以下的教導和問答摘錄自「尊者阿迦曼傳」，並依英譯本略改。 

 

【一位佛陀的阿羅漢弟子的指示】 

 

偶然地，在晚上，當阿姜曼靜坐禪修時，佛陀的阿羅漢弟子會為他說

法。根據一位阿羅漢的指示，經行禪修時，在身體上和心智上都要予

以善加守護： 

  「正念必須安置在選定的主題上，或是身體的一部份，或任何一

蘊，不要被分心而流露出多變和游移不定。每一個動作都要以正念為

前導，舉止不要像睡著的人那樣未予正念守護。每天例行的托缽、飲

食、大小便，必須遵循聖弟子的方式，而非普通未經訓練者的方式。

永遠遵循出家人（沙門）的步驟，擁有寧靜安詳的生活方式。身體的

每一個姿勢，都不要疏於開發正念和正智，用以發掘隱藏的罪惡。吃

飯的時候，經常思惟食物（令人厭惡）的性質，不要讓它的美味，變

成吞噬心意的毒葯。食物未經思惟而吞嚥後，身體或許可以由食物中

的營養而得以強壯，但是心意的進步，將由美妙的滋味而被劫奪了。

這尌會削弱了自己的開發，滋養了身體卻付出心意的代價，這都是缺

乏正念所致。  

  一個出家人不論走到那裡或住在那裡，他都不應該積聚心理上的

煩惱，這對他自己是有害的，他也不容許它們跑出去傷害別人。在聖

道的修習基礎上，煩惱被認為是一件極恐怖的事。因此，你必須恆常

地保持警覺，面對煩惱流出的每一種表現方式，其中任何一種，都有

相似的破壞力。行、住、坐、臥、吃東西、大小便或談話，你不能失

去正念的控制，這尌是所有聖弟子們所遵行的正道。沒有正念或自

制，尌是長養罪惡和煩惱的沃土，被生死輪迴所纏困。有志掙脫輪迴

的人應該避開地獄之道，它只會使人成為一個邪惡、不善的出家人。

沒有人願意享用邪惡的食物，沒有人想要住在邪惡的房子，沒有人想

要看視邪惡的衣服，所有邪惡的事都是人人所厭惡的，因此一顆邪惡

的心必為高潔的心意所迴避。更糟的是，一個邪惡的出家人則為人神

所共同嫌惡。因此，自制是很必要的。  

  世上所有的營養中，心意的營養是至高無上的。世上至高無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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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是心意。一顆營養良好的心，尌是實証於法的心。一顆認識自心的

心，尌是已經認識法的心。一顆到達自心的心，尌是已經到達涅槃的

心。自己的心是無價之寶，不要忽略了它。迷失自心的人尌是疏忽了

妥善地處理他的無價之寶，這種人的千次出生不過是千次的失誤罷

了。知道了心是如此的無價，你尌不要明知故犯，疏忽了它，那只會

使你後悔。當你事先已經知道了這些，尌不應讓它發生。  

  人類是聰明的生物，不要表現出缺乏身為一個人所應具有的智力

水準，那將是可悲的罪惡。一個出家人的作用，不論內外，尌是要成

為世間所能信服景仰的人。所作所為，不論結果或過程，都是沒有瑕

疵和無可責備的。尌你自己的開發而言，那是高尚的、正當的，而且

必須予以穩定地開發。一個樂於修習戒德、禪定、正念、正智和精進

的出家人，現在或不久必然會成為真正名符其實的沙門。  

  這尌是以精勤、堅毅和忍耐，決定為了安穩和至高無上而奮戰的

正法；這尌是絕對遠離痛苦，沒有束縛和逼迫的正法；這尌是三界導

師，解脫自在的佛陀的正法。瞭解了這正法的意義，你將在短時間內

解脫於煩惱。這是法的訊息，要予細心思考。你將體驗到心的奇妙，

它的本性本來尌很奇妙了。」  

  說法結束了，阿羅漢也走了，尊者阿姜曼重溫指示，仔細地思考

每一個細節。由於每位前來的阿羅漢教導有方，加上持續增長的意志

力和正念力與正智力，他就更為開發和富於善巧了。  

 

【問答】 

進入村落時，常會遇到村中有智慧的人來找阿姜曼討論或詢問。一些

熱門的話題經常是討論有關鬼神的存在、人們的生處、一個男人和一

個女人之間和雌雄動物之間的愛情因緣、什麼學派教育人們和動物的

愛情等。簡述如下。  

 

●有沒有鬼神？ 

 

尊者阿姜曼說：「所有存在者本身存在，不論是鬼、神或其他任何事

物。這事物的存在和一個人的信與不信沒有關係。它不能改變事實。

一個人的懼怕和受鬼困擾的因緣，存在於一個人自己的憂慮和幻想

中。沒有觸及這類恐怖故事的心意，很顯然地不會被恐懼所困擾。所

以這類恐懼的產生，比起不是由個人想像所生的更常見，而不是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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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鬼。」  

 

●鬼有沒有實體存在？ 

 

即使真的有鬼這樣的東西，目前仍然沒有不能反駁的証據，來使懷疑

論者相信他們的存在，因為大多數人都不能說服他們自己去承認真

實。人贓俱獲的盜賊被捕時，很少承認他的罪行。即使他面對証人無

可抵賴時，他仍然會試著用其他方法來替自己辯護。收押時，問他犯

了什罪，他最常說自己被誣控偷盜。換句話說，他仍不承認他的罪行。

這就是大多數人的性向。  

 

●人從何處來出生？ 

 

尊者阿姜曼回答他的問題時，寧可強調，人從他的父母所生而非「從

樹洞裡出來」（泰國俗語，意即生命從生物中來）。他也說不能問這一

類的問題。  

如果依據真諦說，人是生於無明（無明和貪愛─參照因緣的法則），

但是這樣的回答，對於問者是沒有益處的，因為有幾個人願意去學習

它，然後努力去減少無明和貪愛？很明顯的，發問者意圖試驗他，遠

甚於要知道真理。然而，必須注意，每一個人的誕生因緣都在他自己

的心意之中，它被總稱為煩惱的東西所遮蔽了。如果我們打破這些煩

惱，所謂的無明、貪愛‥‥；即是因緣法中所列舉的─緣無明而生起

業行，‥‥等；緣無明滅而業行滅，‥‥等；注意自己的心意，就能

使一個人知道人從何處而生，也知道世間痛苦和煩惱的因緣是什麼。

並不需要去請問別人，也不需要到別處去尋求答案。思想和向外的注

意力，使人看不到自己的性格、感情，尤其是他自己的煩惱。這樣的

一顆心是未經調伏、訓練的，受著虛榮和固執的困擾。  

 

●為什麼，即使沒有傳統的教育，男女也會相愛？ 

 

尊者阿姜曼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是直接而明白的： 

「淫慾並不存在於任何一本書上，也不從任何一家學校產生，從來也

沒有一個老師教導過它！淫慾存在於戀愛中的男女心中，發情的動物

心中也是一樣。淫慾的力量使人和動物不知羞恥，不論年齡、膚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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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族或國籍。不設法去檢查或約束它，社會便很快的墮落，因為心靈

將被它暴虐的感染力所泛濫。世間無數的痛苦都是因為不當的激盪和

神化這個煩惱所引起的。泛濫著淫慾（修飾為「愛」）的心，給它自

己和別人產生的痛苦，比河水泛濫兩岸所產生的公害更為廣泛。什麼

比較重要？內在的洪水經年淹沒著心田，都無旱季。淫慾就是男女之

愛的因緣。  

「透過淫慾的驅使，引導男女互愛互悅，但是淫慾的狡詐是微妙的，

作用於一方面，產生愛情；作用於另一方面，生出憤怒、憎恨和其他

破壞性的思想和情緒。一陣子，它使一對男女廝守於似乎不朽的愛情

之中；另一陣子，又把他們拉開了，讓彼此對立著，直到他們都不願

再看到對方為止。  

「你們曾經經歷過『愛情』中的這種雙面情況嗎？」他問詢問者。  

「是的，我們有過，」他們承認：「坦白告訴您，我們之間充滿爭吵，

但我們似乎無能為力，它就是發生了。」  

「你們真的誠實地試著去幫過自己嗎？這樣的生活方式，不僅對你們

自己，同時對你們爭吵下，無辜的孩子們，都是具有破壞性的。當你

們被憤怒和憎恨所左右時，你們應該提醒自己，以往身歷愛情的時

光。結果將有一個愛、恨如硬幣兩面的全面觀。大多數情況下，你們

每個人都表現得像個專制的君主或一個完美主義者，忘掉了什麼是可

能的，什麼是不可能的。這種心態可以被比喻做「用自己的手來擋住

著海水」，結果當然是痛苦和沮喪的──對一個不可能的欲望而言，

這是公平的報酬。這個原理應該延伸到其它的在家成員、朋友或其他

人也適用。如果有人不承認這個事實，並堅持著不可能的欲望，這是

他們自己的錯誤和罪惡。任何承認這個事實的人都會受到它的庇護

（亦即以他自己的能力去體認它）。  

 

【控制心意是戒的本質】 

茲將許多問題中的一部份引述如下： 

 

●問：據說你只遵守一戒，而不像其他比丘是二二七戒。 

 

尊者阿姜曼：是的，是如此。  

 

●問：那麼它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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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者阿姜曼：它是心意。  

 

●問：那麼二二七戒做什麼，你不遵守它們嗎？  

 

尊者阿姜曼：我永遠控制著我的心意，以免違反了佛陀的禁令，不論

是二二七或任何其它的。因此，我能夠確信我從未違反佛陀的禁令，

不論是否包括了二二七，都可以由任何人或每一個人來評斷。從出家

那天起，我從未忽略了控制我的心意，那是所有言語和行為的根源。  

 

●問：但是為什麼要守戒？它跟心意有任何關係嗎？ 

 

尊者阿姜曼：為什麼不？不守護心意的話，戒德將會成為什麼結果

呢？只有屍體才不必守護它的心意、語言或行為。但是在沒有任何作

意下去遵守任何一種戒德的話，那就應該稱之為「屍體的戒德」，它

產生不了什麼實際的結果。我不是一具屍體，也不能遵守屍體的戒

德。這就是為什麼，在我的情況下，戒德必須永遠與心意有關連，它

是善惡的產生者。  

 

●問：但是根據經典，戒德包括了言語和行為的控制，這似乎暗示著

戒德與心意無關。  

 

尊者阿姜曼：那從某方面來講或許是對的，但是在一個人注意到他的

言語之前，必然包含了他的心意。換句話說，心意控制先於言語控制

和行為控制。心意是所有控制的開始或根源，即使在世俗的事務上也

是如此。例如，在治療疾病時，必須找出病因再予以處方。如果在遵

守戒德之中不包含心意控制的話，結果將使那個戒德成為有瑕疵的、

有缺陷的、玷污的‥‥等，都會導致律儀相應地敗壞。這種離開了心

意的戒德，對於遵守它的人不能有任何利益，對整個佛教也是一樣。  

 

●問：那麼，戒德的本質是什麼？戒德這個名詞的真正意義是什麼？  

 

尊者阿姜曼：不容許思想的奔馳，才能夠適當地衡量任何相關事務的

輕重緩急，透過三個管道（思想、言語、行為）的表現，就不會脫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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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控制─這些就是一個遵守戒德的人一般的情況。然而，那是不

可能把戒德的特性從持守者的身上分離出來的，即使從持守所獲得的

快樂果報中也不能分離出來的。這不像一個屋子和它的主人，各自明

顯的是個分開的個體，一個不能融入另一個之中。但是戒德的情況就

不是這樣，否則，戒德或它的果報就已經成了商品而遺失或被偷了，

因此帶給持守者不幸和危險。正因為戒德的果報不能從持守人的身上

分離出來，所有戒德才能產生真正的快樂和安穩。  

 

【一個大上座的問題】 

 

●大上座：你一直喜歡曠野的獨居。當問題或疑難生起的時候，你怎

麼辦？我在曼谷這兒，有許多經藏和學者，仍有智窮慮竭的時候；你

以大多數時間獨處而聞名，沒有接近經藏或學者，當疑難、問題或障

礙生起的時候，你怎麼尋求幫助？  

 

尊者阿姜曼：上座請容我說。我醒著的時刻，日以繼夜，都一直在學

習和聆聽法義，心意從未在我醒著的時刻脫離了法義。藉此，所有的

疑難一個接著一個，都得以釐清，所有的問題都得以解決，用這樣的

方法來對抗、鬥爭和消除煩惱。所有的問題、障礙和煩惱都發生於心

裡，或外或內，或粗或細，或遠或近，或大或小，都是在心裡，這些

事情得以被克服。當這些困難發生的時候，並不需要去憂慮要向任何

人求助。從我的經驗中，並沒有更好的武器來對抗煩惱和解決問題，

這也完全符合佛陀所說的「一個人是自己的老師」，這真理對我始終

是很明顯的，那就是法義或善加開發的正念和正智，它總是援救著

我，永遠迅速而有效地運作著。有時在某些阻礙被跨越之前，要花費

一段不尋常的長時間，但是最後它總是臣服在正念和正智的威力之

下，這種威力須予以特別地開發來應付這些特別的情況。  

 

●大上座：還有一個問題我想要問你，我們在經典裡讀到佛陀的弟子

們，當他們遇到問題或其他困難時，即使從很遠的地方，都有前往見

佛的習慣。為什麼他們在這種情況下不幫助他們自己，而寧願前往見

佛求助？  

 

尊者阿姜曼：當有某人可以仰賴、協助時，自然的，人們就寧願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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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尋求更方便的幫助方法了。佛陀的情況尤其是如此，他是所有弟

子們都知道的，能夠給予他們所需要的任何幫助的人。就我的情形而

言，如果佛陀現在仍然活著，我將會毫不猶豫地走向他，而不會用自

己沒人引導的努力，拼命地掙扎這麼久。這掙扎的道路是非常艱難和

不方便的，但是如今則別無任何選擇，這就是缺乏良師的缺點。  

 

【不渴望即是無我】 

 

●（一位在家眾）問：請尊者阿姜曼能夠仁慈地告訴我們，您這次到

寇拉特來的目的是什麼？傴只是為了這裡人們的利益呢？或者也是

為了您的果證和涅槃呢？  

 

尊者阿姜曼：我沒有尋求外在事物的渴望和愚癡，那會引起痛苦。一

個心懷渴望的人是永遠得不到休息的，一個接著一個地追逐不停，在

渴望中他盡所能的抓住每一件事物，後來只有被它毀了。我不追尋什

麼，當我自己的內在有了一切，再追尋任何事物有什麼用呢？所有其

它的事物不過是影子而已，不是實體，抓住影子有什麼用呢？所有的

四聖諦都完全地在心裡面，它們已經都被證知了，如果沒有愚癡，那

麼追逐其他事務有什麼用？  

 

【前生的愛情】（一見鍾情的問題） 

 

●（某位貪愛妻子的在家人）問：我們怎麼知道這對男女的愛情是否

緣自他們的前生或者是在此生他們才相遇呢？  

 

尊者阿姜曼：對於普通人，是沒有辦法加以區別兩者的。在大多數情

況下，他們彼此盲目地（也就是出於情緒）相愛，很像一個飢餓盲目

的人，把他抓住的任何東西往他嘴裡塞，不管它是什麼，它的味道或

營養價值如何。每次，他惟一的目的就是減輕飢餓的痛苦，人類的一

見鍾情也是如此。  

大部份情況下，很難等到那種愛情來臨，這件事情所包含的煩惱、淫

欲並沒有那麼有耐性或選擇性的能力，它抓住每一個足以吸引人的

「一見」，不知道「偏愛」，也不忍受界限或束縛，就是淫欲使他成為

其犧牲品之下的冒失鬼，他盲然不見所有的禮節的、道德的、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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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節制的法則。這就是淫欲的力量勝過所有的心意。那些不想無條件

地屈服在它的牛軛之下的人們，如果尚未消除它，就必須藉著他們自

己服膺於自制和調伏的力量，來對抗它所包含的全部力量。 

如果沒有為這特殊目的而開發出來的神通力，就沒有辦法知道愛情

（或事實上是淫欲）是否緣自過去生或多生。因此，只有透過自制和

節制，一個人才能克制它泛濫的河流，在所謂愛情汪洋，無助的漂泊

中得以守護他自己。  

 

●問：一對夫妻如果希望在來生相聚，永不被拆開，他們應該怎麼做？  

 

尊者阿姜曼：一個希望只能做個引導或途徑而已。為了它的實現，它

必須要有行動或因緣支撐著。例如人人都希望成為百萬富翁，但是有

多少人能達到那個目標？大多數人懷著那個希望，卻沒有能力去實踐

其因緣，他們依舊貧窮。一對夫妻之間的愛情也是如此，如果他們希

望在未來生生世世彼此幸福地相聚，永遠不相分離，他們必須要有相

同的知見和行為模式，並且彼此滿足於對方，不邪淫，邪淫破壞了配

偶心意的安寧，並導致信心的喪失。如果夫妻都有相同的願望，並能

夠實踐上面所提到的因緣，永遠同樣地忠實可信，那麼他們的希望必

定會實現，因為那裡有著那些因緣的果報。  

 

●在家人：我曾經從經典上知道，在天界裡有男女天神，享受著種種

娛樂和歡喜，當然那一定是很快樂的住處。但是在梵界，尌不像天界

有這些東西了。那裡一定是一個很孤獨的地方，誰願意轉到憂愁和悲

傷的時代？涅槃似乎更糟了，因為那裡對外在環境沒有反應。那是完

全地自制，不依賴任何人和任何事。從其他同樣地證得涅槃的人那裡

能有什麼驕傲和光榮呢？在人類世界裡，富有和高位的人受到他周圍

人們的尊敬和禮遇，但是任何達到涅槃境界的人，可曾從別人那裡贏

得這樣的賞識或禮遇？對我而言，似乎所有的賞識和尊敬都永遠消逝

了，這使我懷疑，對任何達到涅槃的人，真的有多快樂？  

 

尊者阿姜曼：天界、梵界和涅槃，不是像你這樣充滿疑惑的人所知所

及的，他們為那些已經認清其價值的人們而存在，每一個都比在他們

之下的境界更進步。他們是為那些配得上的人，而不是為你這樣連作

夢都想不到他們的人。如果你的妻子還活著，你就不能到那裡去。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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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你的妻子死了，你也無法不想她，同樣也不能實踐到達那些境界的

因緣，那比不上你太太那麼好，在所有那些境界裡，你太太都不在那

兒，因此，在所有那些境界裡，沒有人能夠給你「快樂」，只有你太

太才能。這就是你疑惑的原因，因為你害怕被剝奪了這樣的「快樂」，

對不對？（尊者阿姜曼和發問者都笑了。）  

但是你應該知道，即使在這個世界上也有許多種快樂，每一種都視其

所經過的管道而定，所以經由眼睛有愉悅的景象，經由耳朵有愉悅的

聲音，經由鼻子有愉悅的香氣，經由舌頭有愉悅的味道，經由身體有

愉悅的接觸或溫暖，經由心意有愉悅的思想。你知道吃東西是怎樣的

一種樂趣嗎？同樣的，睡覺或結為夫妻也是一樣。就是經由這些不同

根門的樂趣，才是人們所有行為的首要發動者。但是樂趣或是快樂可

以再被分成不同的種類和等級，從這個世界人類的快樂到天界天神們

的快樂，到梵界的快樂，到那些已經達到涅槃者，涅槃與其它的快樂

全然不同。所以在你的情況下，你是不可能只對一件事或一個人發生

樂趣而已，否則你就可以整日全身地縛住你所愛的妻子，不必吃、睡、

做其它的工作和用其他的方法來做功德了。你認為從你太太得到的快

樂，能夠取代所有那些身體的機能而維持生命嗎？  

 

在家人：哦！那怎麼可能！尊者阿姜曼。我們曾經吵過幾次，那不可

能從她身上期望一切事物。  

 

【尊者阿姜曼向弟子們作最後的開示】 

 

「不論這些煩惱的數量有多麼少，它們都有潛能去生起無盡的生生死

死。你們應該揭露它，當你們還來得及抓緊他們的時候，要毫不遲延

的滅除它們。不要拖延這項任務，以至於太遲了。這是我對你們的警

告。」 

「你們是否已經證知了，在這個世界上，人類和動物無數的痛苦是從

那裡來的？他們來自煩惱和貪欲，它們似乎如此的無害和微不足道！

我已經用我所有正念和正智的能力去探究生死和其它痛苦的緣起和

結果，並發現除了這些看似無害而微不足道的煩惱之外，沒有其它的

養殖場。只要注意你自己的心意，並對你趨向煩惱的心態做個如實的

觀察，如果你仍然認為它們是小事而不留意它們，那麼你對我所說

的，不管多麼長，就好比是湯壺裡的杓子。如果你希望成為舌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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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知道法味，你必須注意我的警告，如果你已經錯過了這個你所應把

握的機會，那麼你的死亡將比一隻動物的死亡更沒有用處，因為至少

一隻動物的角、皮和肉都能夠被使用。即使活著，你的生命也好不過

一隻動物的生命。」 

「只要有煩惱就有痛苦，你們不應懷著要再生於某某境界的希望，然

後迷惑你自己，認為你將在那裡享有快樂。只要有絲毫的貪欲留著，

就有痛苦的種子潛伏著。」 

「佛陀所宣說的每一種法義，都是為了唯一的目的─掙脫這個無盡的

遊蕩和它所帶來的無數痛苦。」 

「執著，無論微細和強烈，只有智慧被充分地強化和開發時，才能被

摧毀。在三界裡沒有任何煩惱能夠比得上完全開發的智慧，佛陀和他

的聖弟子們已經正確地完成了這項開發。」 

「這不是讚揚智慧而犧牲其它修習的法義，它們就像補給官，它們的

責任就是用食物、衣服和其它必需品來供給軍隊。它們本身並不是戰

士，但是它們用來協助在前線作戰的戰鬥部隊。這裡的戰士是智慧，

它們用其它修習法義的補給來跟煩惱作戰。就是智慧在與煩惱作戰，

所以它們不容許一個修行人遊蕩穿梭於生死輪迴。一個修行者，必須

始終保持這個智慧。」 

「任何有障礙物的地方，就是你必須要堅決地超越的地方。不要憂慮

死亡，當它是堅決精進地從心中除滅「生」和「有」的種子所得到的

結果時。如果死亡要來，就讓它經過堅決的精進而來。絕不讓它降臨

在一個被打敗而沮喪的戰士身上，因為那將帶來長久悔恨的因緣。」 

「我已經盡我所能的來教導你們，我並沒有對你們隱藏什麼，我已經

完全而詳盡地解說了證知聖諦所必需的法義。只有一些事情是我曾經

私底下討論和解說的，它們是那些有特殊性向者的個人經驗。我永遠

願意盡我所能地去幫助你們解決難題，一直到我死去為止。當我走

了，你們將很難找到一個能給予你們這種協助的人。在書寫和演說的

法義與在一個人內心所證明的法義之間，有著很大的鴻溝。一個自己

沒有證知禪修、智慧、道、果、涅槃的人，要教育和引導別人到這樣

的體認和果證是不可能的！」  

「在佛陀最後開示裡的『諸行』一詞，意思是一切諸行，但是就佛陀

所指的重點來說，它的意思是指一個人內心的諸行，遠甚於外在的諸

行。這強調著第二聖諦：苦之集─引起痛苦、困擾內心並且不停打擾

內心安寧的「思想」。如果這樣的諸行都被智慧完全地證知，那麼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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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因的功能」（痛苦的養殖場）就結束了，於是就沒有什麼來打

擾內心的安寧了。思想仍然存在，但它們是已經被淨化了的思想，亦

即，清除了無明和貪欲的煩惱。換句話說，它們僅僅是聚集（蘊）而

已。這好比是在熟睡而完全休息的狀態裡，不會被夢境或是夢魘所打

擾一般，那是全神貫注於內在不可動搖的安寧和喜樂（寂滅心）的心

意，那就是佛陀和阿羅漢弟子們的心意特徵的情況。在這個心意情況

下，絕對沒有任何執著和期望。同時地，由於煩惱的消滅，到達了涅

槃和阿羅漢的果證，這是三界裡無與倫比的奇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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